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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贷款产品资料概要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银分期「易达钱」 

2025年6月 

 

此乃分期贷款产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率、费用及收费等资料仅供参考。请参阅我们的贷款确认书以了解您的分期贷款的

最终条款。 

 

在申请此产品前，请阅读并理解本概要中的资讯。提交申请时，您将被要求确认已阅读并理解本概要

的内容。 

 

利率及利息支出 

利率 贷款金额为港币10万元： 

 

贷款期 6个月 12个月 24个月 

利率范围 3.36% - 17.40% 3.36% - 17.40% 3.36% - 17.40% 

利率是指贷款金额以一年为计算周期所适用的基本利率(不包括手续费)，

并以百分比形式表示及已约至小数后两个位。 

 

实际年利率 贷款金额为港币10万元： 

 

贷款期 6个月 12个月 24个月 

实际年利率范围 5.89% - 33.50% 6.32% - 35.41% 6.51% -35.14% 

 

此实际年利率以贷款金额港币 10万元、还款期分别为 6/12/24 个月、每月

平息为 0.28% - 1.45%及每年 0%手续费计算。实际年利率是采用香港银行

公会所载的有关指引计算，并已被约至小数后两个位。实际年利率是一个

参考利率，以年利率展示出包括银行产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费用与收费。

上述例子乃基于多项假设计算并只作参考用途，最终之实际年利率按客户

的信贷评级、贷款金额及贷款期而厘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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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还款实际年利率 / 就

违约贷款收取的实际年利

率 

29.2%  

未能依期偿付全数每月还款，须缴付按任何逾期未付的还款额缴纳利息，利

息由到期日起计至实际付款日，利率为日息 0.08%。该逾期利息按日以单利

率计算并不设最低金额。 

还款 

还款频率 本贷款需按每月还款。 

 

分期还款金额 以贷款额港币10万元，每月还款为例： 

 

贷款期 6个月 12个月 24个月 

根据上述利率范

围计算之分期还

款金额 

港币$16,947 -

$18,117 

港币$8,614 -

$9,784 

港币$4,447 -

$5,617 

 

总还款金额 以贷款额港币10万元 ，每月还款为例： 

 

贷款期 6个月 12个月 24个月 

根据上述利率范

围计算之总还款

金额   

港币$101,681 -

$108,701 

港币$103,360 -

$117,400 

港币$106,721 -

$134,801 

注 ： 如要计算适用于阁下特定情况的上述资讯，您可透过本行网站上的

分期贷款服务计算机或到: 

https://www.bochk.com/tc/home/calculators/personalloan.html 以取得较准确资

料。 

费用及收费 

手续费 在您提取贷款的情况下，将收取相等于总贷款金额的0% - 1.5%（每年）作

为申请手续费，并于发放贷款时于贷款金额扣除。 

逾期还款费用及收费 每一期逾期未付的每月还款将收取港币 500 元。 

提早还款 / 提前清偿 

/ 赎回的收费 

如您于提前偿还全数贷款时，将收取总贷款金额之2%作为提早清还收

费，银行保留不时调整提早清还收费的权利。 

冷静期内不会收取提早清还收费，详情请参考其他资料第5点。 

退票 / 退回自动转账

授权指示的费用 

不适用。 

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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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手续费将因应贷款额、还款期、客户之信贷评级及其他因素厘定。贷款期不足一年的部份，亦当

作一年计算。不论任何情况，已付之贷款手续费将不予退还。 

2. 分期还款金额及总还款金额上舍入至整元。 

 

3. 延长还款期利息按总贷款金额及批核之每月平息逐日计算并以 365 天为一年的计算，由提取贷款当

天起至首次还款日前一个月当天为止。 

 

4. 贷款金额最少为港币5,000元。 

 

5. 借款人在提取贷款后之七个历日内（「冷静期」），可随时行使冷静期权利，提早清还全数贷款（「冷

静期权利」）。如冷静期最后一天属非营业日，冷静期会自动延长至下一个营业日。 

「营业日」指香港商业银行开放营业日，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及恶劣天气日。 

「恶劣天气日」指因香港天文台悬挂八号或以上台风或黑色暴雨警告讯号或香港政府公布的极端情况而

银行暂停营业日。 

如借款人欲行使冷静期权利，借款人需于营业时间内亲临本行任何分行递交完整且符合本行要求的提早

清还全部贷款申请表或在营业日办公时间内经指定服务热线 (2108 3611) 提交相关申请，并偿还全数本

金，加上应付利息。该等款项的总额概以本行计算为准。为免存疑，在冷静期内，本行不会对借款人行

使冷静期权利收取任何提早清还手续费或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惟借款人需要支付由贷款而产生的应付

利息，而该等款项将根据贷款通知书内贷款条款及中银分期「易达钱」条款及细则并按本行放款至本行

收到提早清还全部贷款申请表（或本行服务热线收到客户提早清还全部贷款指示该日）期间按日计算。 

 

此概要的中文版本仅供参考。如中文及英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